
附件 3

2024年度年度恒口示范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区本级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述

恒口示范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承担示范区民政、水利、优

抚、残疾人等方面工。2024年，社管局对标年度目标任务，

创新方法，强化措施，狠抓落实，聚焦水利建设创实绩，紧

扣民生政策办实事，围绕优抚工作亮实招，推动残疾事业见

实效。2024年社会事务管理局联合示范区巩固衔接办，共有

工作人员56人，较好地完成各项工作。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为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社会事务管理局由分管领导牵头，各业务股长负责，财务

会计配合，结合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绩效指标，制定自评方案，

确定评估标准，收集项目完成情况数据。经统计，纳入本次区

本级资金项目数 45个，实际自评数量 45 个、覆盖率 100%。

三、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社会事务管理局收到 46 个区本级项目资金，涉

及资金共计 4035.93 万元，其中：部门年初预算项目 13 个

2163.57 万元，年中追加项目 25个 1172.04 万元，上年结转

项目 8 个 700.32 万元。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年支出



2870.59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71%，全年已完成支出项目 26

个，未完成支付项目 16 个，支付率为 O的项目 4 个；其中：

年初部门预算资金支出 1677.56 万元，预算执行率 78%；年

中追加资金支出 849 万元，预算执行率 72%；上年结转资金

支出 344.02 万元，预算执行率 49%。

四、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完成情况。

社会事务管理局年初部门预算全年预算数631.72万

元，全年执行数625.41万元，执行率99%。工资福利和补

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有效保障了单位工作人员和六十年

代精减退职人员的生活水平，办公经费维护了机关的正常

运转。年初部门预算自评得分96分，评定等级为优。

（二）项目支出绩效完成情况。

社会事务管理局本次自评涉及本级预算项目共45个，

其中，评价等级为优的项目31个，评价等级为良的项目5

个，评价等级为中的项目9个，评价等级为差的项目0个。

项目具体完成情况如下：

1至 8 略

9.2024 年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安恒财预〔2024〕200

号文件），本级预算资金 181.87 万元，其中困难残疾人生

活补贴 101.52 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80.35 万元，全

年支出 181.87 万元，计划 2024 年底前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1900 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700 人。实际完成



情况：按照政策文件要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100 元/

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标准：一级 120 元/月；二级

80 元/月发放。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发放生活补贴 1864

人，发放 22.048 万元，护理补贴 1768 人，发放 178.132 万

元，符合重度残疾人和困难残疾人的保比率达到 100%，保障

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发放资金，

对享受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满意度达到 90%，本项目自

评得 94 分，评价等级为优。

10.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配套资金项目（预

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3 号），本级预算资金 28846

元，2024 年全年支出 28846 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

效目标为以“室内行走便利、如厕洗澡安全、厨房操作方便、

居家环境改善、智能安全监护、辅助器具适配”为主要目标，

对我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提高其生

活品质，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提质扩容，为老年人营造安全、

舒适的生活环境。实际完成情况：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实施

局部适老化改造数量 48 户；适老化改造项目质量达到养老

设施要求；适老化改造工程进度 100%；项目完成时限 2024

年 2 月前已完成；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配套资金

28846 元；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性明显提升；保障老年人基

本生活长期有效；老年人满意度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3 分，

评价等级为优。



11.2024年困难群众救助补助本级配套资金项目（预算

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74号），本级预算资金781.19万

元，2024年全年支出351.66万元，执行率45%；2024年度绩

效目标为为确保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及时发放，计划2024

年享受城市（农村）低保对象人数≥6921人，城市低保标准

≥7080元/年/人，农村低保标准≥4830元/年/人；救助供养

城乡（农村）特困人员≥1049人，城市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9600元/年/人，农村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

6300元/年/人；三线伤残人员≤126人；敬老院服务人员≥

43人；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不低于上年，救助对象对

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值≥90%。实际完成情况：享受城市（农

村）低保对象人数6955人,享受城市（农村）特困供养人数

1075人,经申请符合城市（农村）低保对象保障率100%,财政

部门下达难群众救助补发资金全部达成预期指标,困难群众

基本救助资金发放率全部达成预期指标,受助人员救助情况

当日录入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率全部达成预期指标,城市低保

标准≥7740元/年/人,农村低保标准≥5370元/年/人,城市

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10080元/年/人,农村特困供

养人员基本生活标准≥6984元/年/人,尽力社会救助家庭经

济状况转对机制的比例≥95%,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全部达成

预期指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全部达成预期指标,救助

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值90%。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分



析：2024年度上级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资金较上年比，相对充

足，在执行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发放时，先执行上级资金，在

确保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后，本级资金用于兜底

保障。改进措施：剩余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用于2025年困难群

众救助发放。本项目自评得分87分，评价等级为良。

12. 2022年福彩资金暨农村社区补助资金项目（预算资

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110号），本级预算资金44.54万元，

全年执行17.66万元，执行率40%；绩效目标为抓好项目落实，

加强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

脱贫村发展和乡村振兴，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

化建设，按照均衡发展、坚固重点，鼓励创新、激励先进的

原则，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配套资金30万元，农村

社区阵地建设6.4万元，孤儿高等教育补助7万元，孤儿康复

医疗“明天计划”1.14万元。群众满意度≥90%。实际完成

情况：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完成数量1个，农村社区服务

中心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孤儿高等教育符合资助人数8人，

标准孤儿康复医疗“明天计划”已补助24人次，农村社区服

务中心建设完成质量100%，孤儿高等教育资资金100%，孤儿

康复医疗“明天计划”补助资金100%，服务中心建设按时完

成时间50%，资金发放到位率100%，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项目配套资金50%，农村社区阵地建设50%，孤儿高等教育补

助未使用，孤儿康复医疗“明天计划”资金已使用9600元，



城乡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全部达成预期指标，城乡社区治理体

系和治理现代化建设全部达成预期指标，项目持续稳定性全

部达成预期指标，项目能持续运行，项目依据的政策能持续

执行全部达成预期指标，服务群众满意度94%。绩效目标发

生偏离原因：2022年福彩资金暨农村社区补助资金用于农村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正在办理土地报批；孤儿康复医疗“明天

计划”1.14万元已使用6900元剩余5700元，孤儿康复医疗“明

天计划”每两年实施一次，2024年7-9月孤儿体检花费6900

元，有部分孤儿暂未体检，将于2025年继续体检；孤儿高等

教育7万未使用。整改措施：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加快办

理土地报批；孤儿康复医疗“明天计划”剩余资金2025年继

续用于孤儿体检；孤儿高等教育资金2025年学生秋季开学继

续用于孤儿高等教育。本项目自评得分63分，评价等级中。

13.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工作业务经费项目（预

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174 号），本级预算资金 3.5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3.5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

绩效目标为根据“十四五”规划和全省民政事业“十四五”

规划评估及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及全省民政重点工作半年

推进会会议要求，以及我区上报市级相关部门年度招聘计划，

我区 2023 年度应完成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 5 名。实

际完成情况：社区专职工作者 5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符合招聘程序，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 2024



年1季度顺利完成，委托第三方人才劳务公司招聘服务费3.5

万元，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全部达成预期指标，提升全

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质效全部达成预期指标，收益城镇居民

群众满意度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4 分，评价等级优。

14.社会救助专项工作经费项目（预算资金文号安恒财

预〔2024〕327 号），本级预算资金 30 万元，2024 年全年支

出 30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解决社会救

助购买服务 14.5 万元；城乡低保、五保、临时救助等业务

入户调查车辆费用、兜底政策公示宣传制作手册、彩页、公

示栏等办公和宣传费用 5 万元；示范区第二敬老院可研报告

及新建梅子铺敬老院项目前期购买服务 10.5 万元；社会救

助对象满意度≥95%。实际完成情况：敬老院项目前期购买

服务 2 个，示范区社会救助助理员 3 人，服务救助对象 11750

人，社会救助补助服务 100%，购买救助服务专项资金发放达

标率 100%，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孤儿数据校验通过率

100%，社会救助经办服务时间范围 100%，社会救助购买服务

项目完成及时性 100%，社会救助购买服务 14.5 万元，入户

调查车辆费用，政策宣传手册、彩页、宣传费用 5 万元，示

范区第二敬老院可研报告及新建梅子铺敬老院项目前期购

买服务 10.5 万元，有效解决基层力量薄弱环节，对困难群

众及时给予救助，实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扶尽扶，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100%，社会救助购买服务对象政策知晓率



100%，社会购买救助服务者保障制度 100%，社会救助对象满

意度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6 分，评价等级为优。

15.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预算

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338 号），本级预算资金 20 万元，

2024 年全年支出 20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

为支持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社区服务水平，服务高

质量发展，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养老

事业合理有序推进，所有符合条件的老人享受惠民政策。实

际完成情况：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1家已完成，工程质量

合格率工程质量合格率，建设规范达标 100%，资金使用合格

率 100%，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和养老事业资金 20 万元，

社区综合服务服务有序推进，社区养老发展长期稳定，服务

群众满意度 92%；本项目自评得分 92 分，评价等级优。

16.2024 年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项目（预

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392 号），本级预算资金

53.3278544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15.650387 万元，执行

率 3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根据《中共安康市委组织部、

安康市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关于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城

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通知》（安民发〔2023〕13 号）要求，

示范区管委会审定，2024 年新增招聘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 5

名，聘用期 5 年，现共计聘用 10 名城市社区专职人员，工

资及福利待遇共 533278.544 元。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升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质效

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城市社区居民群众满意度≥95%。

实际完成情况:城市社区专职工作者 10 名,城市社区专职工

作人员聘用符合招聘程序,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公开招聘

工作 2024 年 1 月份顺利完成,城市社区专职人员工资及福利

待遇按月发放，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推进城市治理体系

和能力，提升全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质效推进城市治理体系

和能力，城镇居民群众满意度 94%。绩效目标发生偏离原因：

2024 年城市社区统一招聘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安

恒财预〔2024〕392 号）文件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下达；专

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按年度计划申请预算资金，资金

按月发放，到 2025 年 8 月为一个周期。整改措施：社区专

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逐月发放，到 2025 年 8 月为一

个周期，预计 2025 年 8 月前支付完毕。本项目自评得分 63

分，评价等级为中。

17.2024 年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与运转经费项目

（预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426 号），本级预算资金

189.92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100.089534万元，执行率53%；

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保障 3 所敬老院正常运转维护经费，保

障农村特困供养机构人员薪酬待遇经费，农村特困供养机构

运转保持稳定 100%，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及其聘用人员满

意度≥90%。实际完成情况：保障享受薪酬待遇的农村特困



供养机构聘用人员人数 42 人，需要保障运转维护的农村特

困供养机构 3所，保障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数 260 人，农村特

困供养机构正常运转率资金 100%，发放及时率 100%，敬老

院运转经费每人每年≥1200 元/人/年，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

待遇≥3000 元/月，敬老院运转保持稳定率 100%，保障聘用

人员合法权益，待遇得到落实率 100%，机构内聘用人员满意

度 100%，城乡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满意度 92%。绩效目标发生

偏离原因：2024 年恒口示范区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及运

转经费（安恒财预〔2024〕426 号）文件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下达，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及运转经费是按照年度计

划申请预算，逐月支付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及运转经费，

2024年9月前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和运转经费使用的是

上年结余和上级下达资金，剩余资金将用于 2025 年敬老院

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及运转经费。整改措施：剩余资金将用于

支付 2025 年敬老院聘用人员薪酬待遇及运转经费。本项目

自评得分 75分，评价等级为中。

18.2024 年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费用项目

（预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528 号），本级预算资金

3.8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0 万元，执行率 0%；2024 年度

绩效目标为根据“十四五”规划及《中共安康市委组织部、

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的通知》，区上报市级相关部



门年度招聘计划，2024 年度应完成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

聘 15 名。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和

能力；服务对象满意度≥95%。实际完成情况：招聘社区专

职工作者 15 名，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聘用符合招聘程序，城

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 2024 年年底顺利完成，

委托第三方人才劳务公司招聘服务费未拨付，健全社区工作

者职业体系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升全区城市基层党

建工作质效 100%，城镇居民群众满意度 90%。绩效目标未完

成原因：2024 年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工作费用城镇社

区专职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业务经费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下达，招聘工作于 2024 年年底顺利完成，招聘工作费用

年底正在准备报账程序中。整改措施：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

员公开招聘工作结束已及时联系第三方人才劳务公司完善

手续后报账，将在 2025 年初完成资金支付。本项目自评得

分 74分，评价等级中。

19.婚姻登记中心运转经费项目（安恒财预〔2024〕304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10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3.22万元元，

执行率32%。绩效目标为解决婚姻登记工作办公经费，保障

婚姻登记中心工作正常运转，确保完成婚姻登记办件量≥

850件/年，印发宣传册≥5000份/年。发放证件合格率达到

100%，婚姻法规宣传知晓率≥90%，婚姻登记法规覆盖率≥

90%，有效保障婚姻登记中心工作正常运转，服务群众满意



度超过95%。实际完成情况：办理婚姻登记871件，印发宣传

册5000份。发放证件合格率达到100%，婚姻法规宣传知晓率

90%，婚姻登记法规覆盖率90%；有效保障婚姻登记中心工作

正常运转，服务群众满意度90%。本项目自评得分77分，评

定等级为中。

20.儿童收养评估专项经费项目（安恒财预〔2024〕558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3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0元，执行率

为0。绩效目标为解决民政收养评估经费，对收养人进行全

面评估，收养评估工作评审评价评估报告质量合格率100%。

有效保障儿童权益。实际完成情况：对收养人进行全面评估

2次，出具评估报告，收养评估工作评审评价评估报告质量

和格率100%。有效保障儿童权益。服务群众满意度90%。绩

效目标未完成原因：收养工作评估费用下达时间较晚，2024

年收养评估经费已由其他经费垫付。改进措施：用于支付

2025年民政收养工作评估费用，保障儿童收养工作有效进行。

本项目自评得分77分，评价等级为中。

21.违规坟墓整治工作验收奖补经费项目（安恒财预

〔2024〕22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 21.75 万元，2024 年全

年支出 21.75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整

治恒口示范区区域内 6 个村违规坟墓不少于 82 座，活人墓

不少于 1 座。实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标准完成违规坟墓整

治验收 6 个村，摸排整治违规硬化大墓 82 座，摸排整治活



人墓 1 座，整治达标率 100%，按整治工作补助标准违规坟墓

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有效规范殡葬行为，文明殡

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达到 90%。本

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22.违规坟墓整治第三批工作验收奖补经费项目（安恒

财预〔2024〕29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 67.6 万元，2024 年

全年支出 67.6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确

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整治恒口示范区区域内 32 个村违规坟

墓不少于 232 座，活人墓不少于 20 座。实际完成情况：按

照整治标准完成违规坟墓整治验收 32 个村，摸排整治违规

硬化大墓 232 座，摸排整治活人墓 20 座；按整治工作补助

标准违规坟墓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有效规范殡葬

行为，文明殡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

达到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23.第四批违规坟墓整治工作奖补经费项目（安恒财预

〔2024〕131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 17.65 万元，2024 年全

年支出 17.65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 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整治恒口示范区区域内 8个村违规坟墓不少

于 67 棺。实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工作整治标准完成违规

坟墓整治验收 8 个村摸排整治违规硬化大墓 67 棺；按补助

标准违规坟墓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有效规范殡葬

行为，文明殡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



达到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24.凤凰山坟墓整治工作资金项目（安恒财预〔2024〕

138号文），本级预算资金55.582535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

55.582535万元，执行率100%；2024年度绩效目标为2024年

度绩效目标为整治恒口示范区区域内14个村违规坟墓不少

于82座，活人墓不少于1座。实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标准

完成违规坟墓整治验收14个村，摸排整治违规硬化大墓82

座，摸排整治活人墓1座；按整治工作补助标准违规坟墓整

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100%，有效规范殡葬行为，文明殡葬、

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达到90%。本项目

自评得分98分，评价等级为优。

25.违规坟墓整治工作奖补资金项目（安恒财预〔2024〕

415号文），本级预算资金64.15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64.15

万元，执行率100%；2024年度绩效目标为2024年度绩效目标

为整治违规坟墓不少于219棺，硬化大墓（迁移）不少于2

棺。实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标准完成整治硬化大墓（迁移）

2棺，摸排整治违规硬化大墓219棺；按整治工作补助标准违

规坟墓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100%，有效规范殡葬行为，

文明殡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达到90%；

本项目自评得分98分，评价等级为优。

26.坟墓整治相关费用及公益性公墓建设奖补资金项目

（安恒财预〔2024〕296号文），本级预算资金50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50万元，执行率100%；2024年度绩效目标为整治

恒口示范区高速沿线区域内9个村违规坟墓不少于104座。实

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标准完成高速沿线违规坟墓重点区域

涉及村9个，违规坟墓整改104座；按整治工作补助标准违规

坟墓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100%，有效规范殡葬行为，文

明殡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满意度达到90%

本项目自评得分98分，评价等级为优。

27.杨庄社区、南月村等 16 个村违规坟墓整治工作验收

奖补资金（安恒财预〔2024〕346 号文）。本级预算资金 50.9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50.9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

绩效目标为摸排整治恒口示范区辖区内违规坟墓不少于 186

座，活人墓不少于 1座。实际完成情况：按照整治标准完成

摸排整治违规坟墓 186 座，摸排整治活人墓 1座；按整治工

作补助标准违规坟墓整治工作经费及时发放率 100%，有效规

范殡葬行为，文明殡葬、移风易俗保障作用得到提升，群众

满意度达到 90%。本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28.大王庙水电站拆除补偿资金项目（预算资金文号安

恒财预〔2024〕214 号），本级预算资金 100 万元，2024 年

全年支出 100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

按照省秦岭委关于秦岭区域小水电站整治要求，2021 年 8 月

大王庙水电站被列为退出整治类，已全面按照整治要求完成

任务，保护好一江清水送北京，生态修复生态效益有力得到



保障。实际完成情况：已全面完成整治工作，2024 年底，水

电站的拆除补偿资金和拆除费用已全面兑付完毕。有效保护

秦岭生态环境，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2%.本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29.解决秦岭区域小水电整治大王庙水电站拆除费用项

目（预算资金文号安恒财预〔2024〕418 号），本级预算资

金 8.25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8.25 万元，执行率 100%；

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按照省秦岭委关于秦岭区域小水电站

整治要求，2021 年 8 月大王庙水电站被列为退出整治类，已

全面按照整治要求完成任务，保护好一江清水送北京，生态

修复生态效益有力得到保障。实际完成情况：已全面完成整

治工作，2024 年底，水电站的拆除补偿资金和拆除费用已全

面兑付完毕。有效保护秦岭生态环境，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

92%。本项目自评得分 96 分，评价等级为优。

30.省级水利发展资金（龙泉沟、潘家河）项目（预算

资金文号〔2024〕123 号），本级预算资金 237.88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109.52 万元，执行率 46%；2024 年度绩效目标

为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91km²；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12.91km²，区域流域水生态面积得到有效改善。实际完成情

况：已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2.91km²，新增水土流失综合

治理面积 12.91km²，区域流域水生态面积得到有效改善。受

益群众满意度 90%。绩效目标未完成原因及改进措施：项目



已全面完工，已验收正在审计，待审计工作完成，扣除质保

金后拨付剩余资金。本项目自评得分 82 分，评价等级为良。

31.省级水利救灾资金（唐家湾村潘家河水毁堤防修复

工程）项目，资金文件为安恒财预〔2024〕112 号，本级结

转资金 8.84 万元，结转该项目资金执行数 0 万元，执行率

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水毁修复 127.8 米，实际工程已完

工，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覆盖村组唐家湾村 1 个，恢复了

河堤防洪能力，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 20 年，受益群众

满意度达到 95%以上。剩余资金为工程质保金，待保修期满

拨付。本项目自评得分 70分，评价等级为中。

32.月河综合整治项目前期费用（结转资金文件为安恒

财预〔2024〕114 号），本级结转资金 13.35 万元，该项目

执行数 13.35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支

持改善区域流域水生态项目数量 1 个，实际工程已完成前期

工作，年度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年度建设任务量完成率

100%，覆盖乡镇为恒口镇 1个，较大提高了江河防洪能力，

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长期，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95%。

本项目自评得分 98分，评价等级为优。

33.省级水利发展资金（结转资金文件为安恒财预〔2024〕

115 号），本级结转资金 32.642976 万元，该项目执行数 16.65

万元，执行率 51%。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支持项目数量 1个，

实际工程已完成前期工作，年度工程质量合格率 100%，年度



建设任务量完成率 100%，有效促进当地生产、生活用水和生

态补水问题的解决，有效改善了区域、流域水生态面积，项

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长期，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95%。项

目资金按进度支付，本项目自评得分 89 分，评价等级为良。

34.恒河恒滨西路老街段水毁堤防修复工程（结转资金

文件为安恒财预〔2024〕119 号），本级结转资金 35 万元，

该项目执行数 30.314383 万元，执行率 87%。2024 年度绩效

目标为江河治理 70 米，实际工程已完工，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水毁堤防修复保护人口 0.6 万人，较大提高了江河防

洪能力，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 20 年，受益群众满意度

达到 95%。剩余资金为工程质保金，待保修期满拨付。本项

目自评得分 97 分，评价等级为良。

35.水生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其他水利工程项目（结

转资金文件为安恒财预〔2024〕120 号），本级结转资金

308.064702 万元，该项目执行数 136.527368 万元，执行率

44%。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坡耕地治理 2503.47 亩，实际工

程已完工，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项目覆盖村组 5 个，有效

减少了项目区水土流失，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长期，受

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95%。项目已完工，待审计和市级验收，

剩余资金待审计验收后拨付。本项目自评得分 82 分，评价

等级为良。

36.防汛抗旱经费（资金文件为安恒财预〔2024〕278 号），



本级预算资金 50 万元，该项目执行数 50 万元，执行率 100%。

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应急防汛防滑物资储备数量 1批，实际

储备应急防汛防滑物资 1 批，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拨付资

金及时率 100%，补充应急物资储备达到市级防汛储备要求，

较大保障了防汛抗旱工作的正常开展，有效促进了地区和谐

发展，项目持续发挥作用期限为 1年，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94%。本项目自评得分 98 分，评价等级为优。

37.气象服务经费（预算资金文号为安恒财预〔2024〕

359 号），本级预算资金为 10 万元，该项目执行数 10 万元，

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气象服务运行时长 1 年，

实际气象服务运行时长达到 1年，满足气象服务需求，合同

期内完成率 100%，有效减轻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有效提

高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2024 年度气象预报及时准

确，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 96%。本项目自评得分 99 分，评价

等级为优。

38.2022年中央水利发展结余资金（香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安恒财预〔2024〕251号），本级预算资金32.602万元，

2024年全年支出29.74万元，执行率91%。2024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2022年香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座，工程质量合格率达

到100%，项目按期完成率100%，工程尾款不大于审定价，该

项目实施后将有效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

境。实际完成情况：完成2022年香山水库除险加固工程1座，



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100%，项目按期完成率100%，拨付工程

尾款29.7万元，小于审定价，该项目实施后有效保障水库安

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工程使用年限超过10年，

项目区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90%；本项目自评得分95分，评

价等级为优。

39. 2022年中央水利发展结余资金（运溪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安恒财预〔2024〕276号），本级预算资金54.8838

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0元，执行率为0。2024年目标绩效为：

完成2022年运溪水库除险加固1座，工程质量合格，项目按

期完成，该项目实施后将有效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

库区生态环境。实际完成情况：已完成2022年运溪水库除险

加固1座，工程质量合格，项目按期完成率100%，该项目实

施后将有效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境，项

目区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90%。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该工程已竣工验收和审计，正在申请拨付工程尾款。本项目

自评得分78分，评价等级中。

40. 2022年省级水利发展结余资金（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安恒财预〔2024〕275号），本级预算资金55.5711万元，

2024年全年支出4.37万元，执行率8%。2024年度绩效目标：

保质保量按期完成2022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15座，该项目实

施后将有效保障辖区内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

境。实际完成情况：已完成2022年小型水库维修养护15座，



工程质量合格，项目按期完成率100%，该项目实施后有效保

障水库安全运行，改善库区生态环境，工程使用年限将超过

10年，项目区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90%。偏差原因分析及改

进措施：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程已竣工验收和审计，正在申

请拨款。本项目自评得分75分，评价等级中。

41. 2022 年新增一般债券结余资金（小型水库安全运行

管理）（安恒财预〔2024〕277 号），本级预算资金 87.028

万元，2024 年全年支出 39.72 万元，执行率 46%。2024 年度

绩效目标：完成小型水库年度维修 15 座，完成 8 座小型水

库雨水情测报及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安装，该项目实施后将有

效保障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境，项目区受益

群众满意度达到 95%以上。实际完成情况：已完成小型水库

年度维修 15 座，完成 8 座小型水库雨水情测报及大坝安全

监测设施安装，保证工程质量合格，该项目实施后有效保障

水库安全运行，有效改善库区生态环境，项目区受益群众满

意度达到 90%。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项目实施方案优

化，节省资金用于 2023 年和 2024 年水库安全运行项目，现

项目工程已完成，正在审计，待审计后申请拨付工程尾款。

本项目自评得分 78分，评价等级中。

42.2023 年度驻村工作队员生活补助项目（安恒财预

〔2024〕32 号），本级预算资金 132.8725 万元，2024 年全

年支出 132.8725 万元，执行率 100%。2024 年度绩效目标为



专职队员考核结果优秀等次 15 人、专职队员称职(合格)等

次人员 72 人、驻村工作队员考核称职(合格) 等次 41 人发

放驻村生活补贴。实际完成情况：专职队员考核结果优秀等

次 15人、专职队员称职(合格)等次人员 72人、驻村工作队

员考核称职(合格) 等次 41 人，发放了 132.8725 万元，为

驻村工作队员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使驻村工作有效开展，

驻村队员满意度 98%，本项目自评得分 94分，评价等级优。

43.2024年巩固街接本级配套资金（安恒财预〔2024〕

33号），本级预算资金12.8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12.61046

万元，执行率99%。2024年度绩效目标为解决中省考核评估、

省市"双百行动"百日督帮检查费用，示范区巩固衔接专职督

导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班2023年用车费用，订购《中

国乡村振兴》杂志81份费用。实际完成情况：订购《中国乡

村振兴》杂志数量81份，解决专职督导组、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专班2023年用车1辆，为迎接中省考核评估、省市"双

百行动"百日督帮检查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有效保障，使中

省考核工作有效开展，并促进考核成效，中省考核评估组、

巩固衔接专职督导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干部满

意度均达到了95%，本项目自评得分91分，评价等级优。

44.2024年度巩固衔接工作专项办公经费（安恒财预

〔2024〕289号），本级预算资金95.6614万元，2024年全年

支出69.965211万元，执行率73%。2024年绩效目标为聘用乡



村振兴信息员5人，村级乡村振兴信息员31人发放劳务费。

实际完成情况：聘用乡村振兴信息员5人，村级乡村振兴信

息员31人，每月按时发放，截止2024年12月底共计发放资金

69.965211万元，有效保障了乡村振兴信息员生活补助及工

作有序开展。委托单位和村委会满意度92%。绩效目标未完

成原因及整改措施：村级信息员工资按季度发放，2024年第

四季度工资在次年元月汇总发放。本项目自评得分89分，评

价等级良。

45.追加2024年度预算（安恒财预〔2024〕544号），本

级预算资金3.5128万元，2024年全年支出3.5128万元，执行

率100%。2024年绩效目标为巩固衔接办选聘工作人员4人，

解决工资及福利共3.5128万元。实际完成情况:选聘工作人

数4人共计发放工资35128元，有效保障选聘人员工资，促进

巩固衔接工作积极开展。本项目自评得分92分，选聘人员满

意度95%，评价等级优。

四、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整改措施

本次绩效自评我部门70%的本级预算项目达到了预期指

标，11%的本级预算项目指标完成情况良好，19%的本级预算

项目指标完成一般。完成情况一般的项目：一是水库维修项

目，项目建设已完成，需待项目审计后支付工程款，一部分

资金在申请中，另一部分为工程质保金；二是社区建设项目

需加强土地审批程序，三是城镇社区专职工作人员招聘工作



业务费用和收养工作评估费用，资金下达时间较晚，2025年

初已积极准备申报资料，资金在申请中。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1.全面反思，认识资金管理使用监督中的不足，做好资

金的使用和监督管理工作。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使用

资金，严控资金支出范围，按照项目资金绩效目标评价项目

资金。

2.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3.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绩效评价反馈问题和结

果为导向，全面核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各个环

节存在的问题，逐个排查整改到位，逐步改进绩效管理水平。

六、附件

附件 1.2024 年度（45 个）项目自评表

附件 2.2024 年度社会事务管理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表

附件 3.2024 年度社会事务管理区本级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附件4.2024年度 社会事务管理局区本级预算绩效自评结

果汇总表

安康市恒口示范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2025年3月7日


